
■童兆洪之死
有关人士透露，童死的前一

天已被停职。又有杭州市中院人
士佐证，浙江省纪委就童主管部
门的问题，一两周前与其长谈。

多位接近童兆洪的人士向

记者透露，童突然寻死，似无先

兆，甚至连其亲朋也深感意外。

9月21日早上6时许，童进

入浙江省高院大楼，此时距正常

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时至

8时30分许，清洁工进入其位于
15层的办公室，发现童已在卫
生间身亡。

经杭州警方勘查并多方问
询，最终认定童兆洪系自缢身

亡，并留有遗书。随后，省政法系

统人士在浙江省高院小范围宣

读了遗书内容，遗书提到“我得

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

受至极，失去信心”。

内部通报亦称，杭州警方询

问了童生前曾就诊过的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二分院的精神病科医
生，并查看病历记录，证实童在

1997年就已患上抑郁症，后经治

疗病情稳定，但到今年7月再次复

发，及至近期以死了结。

童兆洪1954年11月出生，

浙江省兰溪市人。1980年1月毕

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最后一
届工农兵大学生；同年进入浙江

省高院担任经济庭书记员职务，

此后历任助理审判员、副庭长、

庭长、宁波海事法院院长等。

童就任浙江省高院副院长

已有十年，至今为排名第三的副

院长(正厅级)，分管民三庭(主

要处理知识产权和涉外经济方

面的案件)和执行工作等重要部

门，是有职有权的实权人物。

2004年6月，童还取得了吉

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据介

绍，童为人低调、寡言少语，业务
理论水平较高，属学者型法官，

其博士学位论文曾被评选为
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名论文。不过，近些年童兆洪

“有些微小的变化”，“外出活动

比较多，常喝酒至微醺，来往多

商人、律师。”

有关人士透露，童死的前一
天已被停职，加之家庭矛盾，受非

常压力遂轻生。又有杭州市中院

人士佐证，浙江省纪委就童主管
部门的问题，一两周前与其长谈。

一死万事休。即便存在相关
调查，亦会因被调查者的意外死

亡终止。但浙江省高院至今未回

应童兆洪所涉经济问题的真伪。

■法官的“豁免权”

以往浙江省高院爆出问题，

多是交出所涉钱款卸去官职即
可脱身，但按已暴露的情况，多
人行为已涉嫌犯罪。

近两年，浙江省高院内部可

谓丑闻不断。

就在童兆洪自杀的当日上

午，浙江省高院立案第一庭原副

庭长潘华山故意杀人案在杭州市

中院一审，潘当庭被判处死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5

月，安徽籍商人钱朝魁和潘华山

接触，许诺若能在一桩合同纠纷

中申诉成功，将按申诉标的10%

给予好处费。但到2009年12月，

该案仍无结果，钱表示要告发

潘。2010年1月8日，潘华山将钱
朝魁约至杭州市政苑小区家中，

争吵无果后，潘用石块猛击、扼

颈等手段将钱致死，之后抛尸于

杭徽高速临安境内。

这是浙江省高院近年来法

官犯事的极端案例。上溯至两年

内，该高级法院已超过五名高级

法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9月初，浙江省高院刑一庭
原庭长、后任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的童志兴(副厅级)被“双规”，

其涉案指向任职期间的经济问
题，案发前曾遭数人举报。今年
60岁的童志兴军转干部出身，

性格张扬，据多位人士证实，

2007年童志兴妻子去世，续弦

一名商界女子，“甚至开着法院

的警车，为老婆追讨高利贷。”

稍后被调查的还包括执行

局某副局长，已于近日被停职，

在家中闲居。法院人士称，或基

于执行工作不力，问题甚多，该

副局长几年前调任审监庭庭长，

是“明升暗降”。

今年3月，原民一庭某副庭
长也因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受到记大过处分，不再担任领导

职务。

而在2008年9月，原民一庭
庭长和一名副庭长相继被处分，

前者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调职；后

者则利用手中审判权，要求当事

人聘用其妻(律师)做法律顾问
并收费20万元，被责令辞去公

职。与此同时，被调职的还包括

原刑二庭一位审判员。

浙江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

以往浙江省高院爆出问题，多是

交出所涉钱款卸去官职即可脱
身，但按已暴露的情况，多人行

为已涉嫌犯罪。“对有犯罪行为
的法官以违纪处理，不侦查深

究，让法律界和社会形成的印象

是，法官难道有犯罪豁免权？”

如被免去庭长职务、保留审

判员资格的赵某，现以肝炎名义

养病，社会活动频繁。其被免职

盖因“与案件当事人私下见面”。

包括赵某在内的数位被处分法

官，都有与家庭收入不相称的巨
额资产。其中一名法官仅不动产
即达数千万元，家属经商者资产
更已逾亿元。

对法官经济犯罪仅作行政
和纪律处分，在浙江已有多年的

默契。这种默契在省一级似有强
化，也非省高院自身所能左右。

法官不畏法，枉法自然普遍，最

后养痈成患，以致出现高级法官

杀人这种骇人听闻之事。

■一直存在的“小圈子”

浙江省高院因地缘、学缘和
外面的政经关系，一直存在“小
圈子”——— 利益同盟。公权机构
对这种“圈子”甚至无可奈何。

“浙江省高院的问题，是流

弊，历任高院院长应承担责任。”

浙江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负责

人对记者说。

那时，浙江省高院因地缘、

学缘和外面的政经关系，一直存

在“小圈子”——— 利益同盟。律师

欲想发达，必投这种“圈子”，“圈

子”提供案源、政治资源、法院关

系等。公权机构对这种“圈子”甚

至无可奈何。

可资佐证的是，三年前，浙江

银监部门向浙江省高院调查一家

知名民企表外负债情况，因为后

者在高院有大量债务案件已终审

判决，但迟迟不见执行。这些本应

公开的信息，法院却拒绝提供。后

来发现，该民企高层中即有高级

法院出身的离职高官。

某中院高级法官则认为，承

办法官们对法律的忠诚度，远远

低于对“圈子”的忠诚度。

上海法律学者游伟，曾有多

年担任法院领导的经验。在其看

来，法院内部“行政化”程度日益

加剧，审级关系出现严重变异，

不直接审案的法院领导会凭借

手中的行政权力，以政策把关、

业务指导或者群众关切、舆论关

注等理由，非程序性介入案件的

讨论并发表“指导性意见”，有的

甚至直接下达断案的“指令”。

而浙江法律界多位人士称，

那些未受到应有处理的法官，之

所以受到类似“刑事豁免”的保

护，关键是“听招呼”——— 那些实

际行使这些权力干预的上级，会

给他们提供保护。

如此，在社会监督不畅、法

律程序监督和内部行政监督不
力的状况下，枉法法官丛生就不
奇怪了。

作为童兆洪在浙江省高院

的前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在童
死后撰文悼念，并反思现有反腐
模式。“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

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

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原因是

法官对现行司法审判亦失去信

心。

陈有西建议，中国只有回归

“法治反腐”，才能真正长治久
安。“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启动实

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

实现。”陈有西说。 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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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法官之死与
“圈子”文化

童兆洪是近两年来浙江省高级法院突生变故的第八名

法官，也是今年以来自杀的第二名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对法

官经济犯罪仅作行政和纪律处分，在浙江已有多年的默契。

这种默契在省一级似有强化，也非省高院自身所能左右。法

官不畏法，枉法自然普遍，最后养痈遗患。

9月21日，中秋假期前最后一
个工作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立案一庭前副庭长潘华山杀人案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潘被
当庭判处死刑。与此同时，潘的同
事、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童兆洪被发
现自缢身亡。

童兆洪的突然死亡，浙江政法界
为之错愕：遗书中虽已明示求死之念
系因抑郁症，但围绕在童自身，以及
童周围的是非与猜测不断。

记者获悉，童已是近两年来浙

江省高院突生变故的第八名法官、

第二位审判委员会委员，亦是继山
西李建忠之后，半年内自杀的第二
名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此前两年间，

浙江省高院已有包括童志兴、潘华
山等法官落马、撤职或等候刑事审
判；另有五位法院审判长以上的法
院人士因“行为不检”，未被深究，仅
作违纪处理。

潘华山的死刑和童兆洪的自缢，

前者令人悲愤，后者使人悲凉。在他
们身后，震荡或将持续。

童兆洪生前工作照。


